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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控股股东股份增持计划实施完毕的公告 
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

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用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15 年 6 月 30 日披露了《关

于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 2015-040），公司控股股东北京用友科技

有限公司（下称“北京用友科技”）拟从 6 月 29 日起（含 6 月 29 日）的 6 个月内以人

民币 200,000,000 元增持公司股份，增持价格为 2015 年 6 月 29 日公司股票收盘价人民

币 41.71 元/股以下，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（http://www.sse.com.cn）和

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上海证券报》、《证券时报》、《证券日报》。 

截止 2015年 12 月 29日，上述股份增持计划已实施完毕，现将本次股份增持计划实

施的具体情况公告如下： 

一、股份增持计划实施情况概述 

1、增持人：北京用友科技。 

2、增持方式：二级市场买卖。 

3、增持股份的具体实施情况： 

公司名称 增持时间 
增持股份数

量（股） 
增持金额（元） 

增持后持有股

份数量（股） 

增持后占总股

本的比例（%） 

北京用友科技 2015年 6月 29日 1,000,000  41,804,965.00  414,239,722  29.47  

北京用友科技 2015年 7月 28日 1,000,000  37,657,808.90  415,239,722  29.54  

北京用友科技 2015年 9月 1日 1,000,057  23,976,313.16  416,239,779  28.53  



北京用友科技 2015年 12 月 28日 3,041,800  96,562,046.25  419,281,579  28.73  

合计 6,041,857  200,001,133.58  /  /  

上述增持情况详见公司于 2015 年 6 月 30 日披露的《关于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的

公告》（编号：临 2015-040）、于 2015 年 7 月 29 日披露的《关于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

份的公告》（编号：临 2015-047）、于 2015年 9月 2日披露的《关于控股股东增持公司

股份的公告》（编号：临 2015-055）及于 2015年 12月 29日披露的《公司关于控股股股

东增持公司股份计划实施完成的公告》（编号：临 2015-077）。 

二、股份增持计划实施前后北京用友科技及一致行动人的股份变动情况 

本次股份增持计划实施前，北京用友科技持有公司股份 413,239,722 股，占公司已

发行总股份的 29.40%，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后，北京用友科技持有公司股份 419,281,579

股，占公司已发行总股份的 28.73%（注 1）。 

本次股份增持计划实施前，北京用友科技及其一致行动人上海用友科技管理咨询有

限公司（下称“上海用友科技”）、北京用友企业管理研究所有限公司（下称“用友研

究所”）分别持有公司股份 413,239,722 股、178,456,657 股、58,553,029 股，分别占

公司已发行总股份的 29.40%、12.70%、4.17%，北京用友科技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

650,249,408 股，占公司已发行总股份的 46.26%。本次股份增持计划实施后，北京用友

科技及其一致行动人上海用友科技、用友研究所分别持有公司股份 419,281,579 股、

178,456,657股、58,553,029股，分别占公司已发行总股份的 28.73%、12.23%、4.01%（注

2），北京用友科技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 656,291,265 股，占公司已发行总股份的

44.96%。 

注 1：北京用友科技 7 月 28 日增持后，其持股比例为 29.54%，公司于 8 月 24 日非

公开股票发行 53,484,602 股，北京用友科技的持股比例从 29.54%稀释到 28.46%；2015

年 9 月 1 日增持后，北京用友科技的持股比例变为 28.53%；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完毕后，

北京用友科技的持股比例变为 28.73%。 

注 2：公司实施上述非公开发行股票后，北京用友科技的一致行动人上海用友科技的

持股比例从本次股份增持计划实施前的 12.70%稀释到 12.23%，一致行动人用友研究所的

持股比例从本次股份增持计划实施前的 4.17%稀释到 4.01%。 

三、相关说明 

1、北京用友科技将按照《公司法》、《证券法》、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



等法律法规、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，在本次股份增持计划实施完毕后六个月内不减持

公司股份。 

2、上述股份增持计划的实施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证券法》、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

上市规则》、《关于上市公司大股东及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增持本公司股票相关

事项的通知》（证监发[2015]51号）等法律法规、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。 

3、上述股份增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。 

四、律师的法律意见 

   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对本次增持发表了法律意见：增持人具备实施本次增持股份

计划的合法主体资格；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，本次股份增持计划的实施已履行了

相关信息披露义务；增持人本次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实施符合《证券法》、《上市公司

收购管理办法》、《关于上市公司大股东及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增持本公司股票

相关事项的通知》（证监发[2015]51 号）等法律法规、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，并满足

《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》规定的免于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提出豁免发出要约申

请的条件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用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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